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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138� � �证券简称：盛泰集团 公告编号：2025-059

转债代码：111009� � � �转债简称：盛泰转债

盛泰智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因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111009 盛泰转债 可转债转股复牌 2025/6/5 2025/6/6

● 调整前转股价格：10.61元/股

● 调整后转股价格：10.56元/股

● 盛泰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5年6月6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2］2409号） 文件批复， 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 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7,

011,8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为70,118.00万元，并于 2022� 年12月1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盛泰转债” ，债券代码“111009” ，“盛泰转债” 存续期限

为6年， 存续时间为自2022年11月7日至2028年11月6日， 转股时间为2023年5月11日至2028年11月6

日。 转股价为人民币10.90元/股。

因公司实施2022年度利润分配，自2023年6月19日起，“盛泰转债” 转股价格由10.90元/股调整为

10.70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因

利润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4）。

因公司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 自2024年6月5日起，“盛泰转债” 转股价格由10.70元/股调整为

10.61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盛泰智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因利润

分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公司于2025年5月13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

案》，同意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的股份余额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5元（含税）。 2024年度公司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股。

在利润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

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

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6日，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盛泰智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58）。

因“盛泰转债” 已于2023年5月11日起进入转股期，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且公司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累计12,085,600股，目前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中，鉴于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权利，公司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2024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总额进行相应调整，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0.05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9,891,

297.43元（含税）。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

《盛泰智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4年度利润分配总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7）。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相关条款规定，在盛泰转债

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则转股价格相应调整。 综上，盛泰转债的转股价格将进

行调整，本次调整符合募集说明书的规定。

二、转股价格调整公式与调整结果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约定，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将按下述公式进行

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k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根据调整公式“P1=P0-D”计算，此次调整前转股价P0为10.61元/股，因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属于差异化分红情形，每股派送现金股利D为0.054元/股（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因此计算出盛泰

转债调整后的转股价格P1为10.56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6月6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盛泰转债自2025年5月29日至2025年6月5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停止转股，2025年6月6

日（除息日）起恢复转股。

特此公告。

盛泰智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605138� � �证券简称：盛泰集团 公告编号：2025-058

转债代码：111009� � � � � �转债简称：盛泰转债

盛泰智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5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6/5 － 2025/6/6 2025/6/6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13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中的12,085,600股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 差异化权益分派方案

2025年5月13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的股份余额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红利0.55元（含税）。 2024年度公司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股。

如在利润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

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

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公司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盛泰转债”处于转股期，为保证公司本次权益分派时总股本不发

生变化，自2025年5月29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间，“盛泰转债” 停止转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累计12,

085,600股，目前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鉴于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权利，

因此公司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555,563,735股， 扣除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公司回购专户

中累计已回购的股份12,085,600股，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为543,478,135股。

鉴于上述股本变动情况，公司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总额进行

相应调整，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的股份余额为基数分配2024年度利

润。 本次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总额如下：

调整后实际利润分配总额=每股现金红利×（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公司总

股本-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数）=0.055×(555,563,735-12,085,600)=� 29,891,297.43元

2、 本次差异化权益分派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将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进行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和送红股，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公司本次权益分派股

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555,563,735股， 扣除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公司回购专户中累计已回购的股份12,

085,600股，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为543,478,135股。

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 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得出的

每股现金红利，计算公式如下：

每股现金红利=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的总股本=（543,478,135×0.055）÷555,563,735≈0.054元/股。

综上，本次权益分派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054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6/5 － 2025/6/6 2025/6/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余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

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

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

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2.自行发放对象

宁波盛泰纺织有限公司、伊藤忠卓越纤维(亚洲)有限公司、嵊州盛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嵊州盛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

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有关规定：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

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

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

得税。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0.055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

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应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

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 对于QFII股东， 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495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

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

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港通），其现金红利将由公

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即按照每股0.0495元进行派发。

（4）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非居民企业股东，由公司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居

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年第 37�号）等规定，按照10%的

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495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

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

退税申请。

（5）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法人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05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部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5-83262926

特此公告。

盛泰智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600067� � �证券简称：冠城新材 公告编号：临2025-025

冠城大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前期部分已审批未使用担保

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冠城大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9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取消前期部分已审批未使用担保额度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4年3月29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北京

海科建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北京海淀科技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借款提供最高限额不超过人民币38,500万元的担保。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30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公告。 公司目前已对前述借款提供最高限额

不超过人民币28,500万元的担保，鉴于该笔授信到期已不再提款，本次取消已审批但未使用的担保额度

10,000万元。

公司于2024年6月27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下属控股公司北京德成置

地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下属控股公司北京德成置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成置

地” ）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银行” ）申请的最高限额不超过100,000万元的借款提

供担保。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上的公告。 鉴于德成置地根据实际经营需要未提取该笔借款，已向北京银行申请终止该笔信贷并收到其

出具的《信贷业务提前终止证明》，本次取消已审批但未使用的担保额度100,000万元。

二、取消担保情况概述

为合理安排公司及子公司融资担保事宜，有效管理对外担保额度，结合公司及子公司资金情况和融

资安排，鉴于部分担保将不再实施，董事会同意公司取消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的《关于公司为北京海科建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及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为

下属控股公司北京德成置地提供担保的议案》中已审批但未使用的担保额度共计人民币110,000万元。

本次取消相关担保额度有助于公司合理安排融资担保相关工作， 不会对公司整体经营情况和业务发展

产生不良影响，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鉴于《关于公司为下属控股公司北京德成置地提供担保的议案》已经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本次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前述担保额度取消之后，如公司前期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

九次（临时）会议、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的为下属

控股公司提供的其他担保全额发生，且现有的担保仍全部存续，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公司实际对外提供担

保总余额将为200,986.7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4.37%，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5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公司实际对外担保均是为下属控股公司提供担保。 无逾期对

外担保。

特此公告。

冠城大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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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城大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6月16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6月16日14点30分

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浦下洲路5号冠城大通广场1号楼C座三层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6月16日

至2025年6月1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为江苏大通、邵武创鑫提供担保的议案》 √

2 《关于取消前期部分已审批未使用担保额度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1已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上述议案2已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2025年5月30日刊登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

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

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

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067 冠城新材 2025/6/10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 请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于2025年6月11-12日的上午9:00-11:30、 下午14:

30-16:30到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登记。

公司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浦下洲路5号冠城大通广场1号楼C座三层。

邮编：350007

联系电话：0591一83350026

传真：0591一83350013

邮箱：600067@gcdt.net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二)出席现场会议的法人股东持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和参会

手续；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和参会手续；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

证办理登记和参会手续。

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请参阅本公告附件1。

(三)异地股东可用信函、传真或邮件方式登记。

六、其他事项

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冠城大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冠城大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6月16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为江苏大通、邵武创鑫提供担保的议案》

2 《关于取消前期部分已审批未使用担保额度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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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城大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冠城大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于

2025年5月28日以电话、电子邮件发出会议通知，于2025年5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三）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5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5名，相关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议案名称和表决结果

1、审议通过《关于取消前期部分已审批未使用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议案内容

1、《关于取消前期部分已审批未使用担保额度的议案》

为合理安排公司及子公司融资担保事宜，有效管理对外担保额度，结合公司及子公司资金情况和融

资安排，鉴于部分担保将不再实施，董事会同意公司取消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的《关于公司为北京海科建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及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为

下属控股公司北京德成置地提供担保的议案》中已审批但未使用的担保额度共计人民币110,000万元。

前述担保额度取消之后，如公司前期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

九次（临时）会议、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的为下属

控股公司提供的其他担保全额发生，且现有的担保仍全部存续，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公司实际对外提供担

保总余额将为200,986.7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4.37%，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50%。

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冠城大通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消前期部分已审批未使用担保额度的公告》（编号：临2025-025）。

2、《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管理需要， 董事会同意公司定于2025年6月16日下午14:30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审议前述《关于取消前期

部分已审批未使用担保额度的议案》及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为江苏大

通、邵武创鑫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冠城大通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编号：临2025-026）。

特此公告。

冠城大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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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博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铃兰路8号院1号楼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

普通股股东人数 2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4,668,47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4,668,47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3.970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3.9703

注：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80,088,000股，其中公司回购账户的股份数量为1,242,700股，该等回购账户的股份不享有表决

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78,845,300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由公司董事郭忠武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陈贺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652,748 99.9546 15,728 0.0454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652,748 99.9546 15,728 0.0454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652,748 99.9546 15,728 0.0454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652,748 99.9546 15,728 0.0454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652,748 99.9546 15,728 0.0454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652,748 99.9546 15,728 0.0454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652,748 99.9546 15,728 0.0454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652,748 99.9546 15,728 0.0454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652,748 99.9546 15,728 0.0454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3,870,829 99.5953 15,728 0.4047 0 0.0000

6

《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

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3,870,829 99.5953 15,728 0.4047 0 0.0000

9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决定以简易程序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

案》

3,870,829 99.5953 15,728 0.4047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9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议案5、议案6、议案9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冬梅、张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等均符

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市博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688089� � �证券简称：嘉必优 公告编号：2025-042

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北省鄂州市葛店开发区创业大道3号嘉必优葛店分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2

普通股股东人数 9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72,545,74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72,545,74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3.305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3.305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易德伟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李春、王逸斐、张春雨、苏小禾以通讯方式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其中陈静、吴宇珺以通讯方式出席；

3、公司董事会秘书易华荣出席现场会议，高级管理人员李翔宇、耿安锋、李志波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478,649 99.9075 64,626 0.0890 2,470 0.0035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478,649 99.9075 64,626 0.0890 2,470 0.0035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477,849 99.9064 65,426 0.0901 2,470 0.0035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478,649 99.9075 64,626 0.0890 2,470 0.0035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478,649 99.9075 64,626 0.0890 2,470 0.0035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445,749 99.8621 97,526 0.1344 2,470 0.0035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462,849 99.8857 65,426 0.0901 17,470 0.0242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73,057 97.7076 71,176 1.8933 15,000 0.3991

9、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企业类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463,092 99.8860 65,183 0.0898 17,470 0.0242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3,140,312 96.9139 97,526 3.0097 2,470 0.0764

7

关于公司续聘2025年度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3,157,412 97.4417 65,426 2.0191 17,470 0.5392

8

关于公司董事、 监事

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3,154,132 97.3404 71,176 2.1965 15,000 0.463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半数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6、议案7、议案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8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的议案，相关股东均进行了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贡、赵良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均已在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无新增

或临时提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603311� � �证券简称：金海高科 公告编号：2025-030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徐汇区零陵路899号飞洲国际大厦10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9,870,80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817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董事长丁伊可女士主持， 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方式和结果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丁宏广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陈雪芬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黄淑君女士出席本次股东会；高管列席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正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778,503 99.9230 84,500 0.0704 7,800 0.0066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762,903 99.9099 94,500 0.0788 13,400 0.011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762,903 99.9099 94,500 0.0788 13,400 0.011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762,903 99.9099 94,500 0.0788 13,400 0.0113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768,603 99.9147 99,400 0.0829 2,800 0.0024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595,903 99.7706 261,500 0.2181 13,400 0.0113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7,867 90.2956 266,800 9.2733 12,400 0.4311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464,803 99.7668 266,800 0.2228 12,400 0.010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2,648,067 96.2839 99,400 3.6141 2,800 0.1020

6

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2,475,367 90.0046 261,500 9.5081 13,400 0.4873

7 关于确认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2,471,067 89.8482 266,800 9.7008 12,400 0.4510

8 关于确认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2,471,067 89.8482 266,800 9.7008 12,400 0.451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以上议案均为普通表决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1/2以上审议通

过。

2、议案5、6、7、8已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

3、议案7、8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议案7的关联股东汇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诸暨三三投资有

限公司已回避表决；关联股东丁伊可、丁宏广、丁伯英、丁伊央、高镭未参与本次会议表决。

议案8的关联股东郭秋艳、陈雪芬已回避表决。

4、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独立董事的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

律师：陶宇森、沈卓晙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199� � �证券简称：金种子酒 公告编号：2025-021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阜阳市清河东路523号金种子研发大楼9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0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9,169,90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758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谢金明先生主持，采用现场会议记名式投票表决方式结

合网络投票方式举行。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董事赵伟先生、魏强先生，独立董事吕本富先生、樊勇先生、薛

军先生线上参会；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其中：监事许艳梅女士、雷霆先生线上参会；

3、公司董事会秘书金彪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159,799 97.3515 1,485,063 0.7850 3,525,043 1.8635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143,899 97.3431 4,663,506 2.4652 362,500 0.1917

3、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158,499 97.3508 1,465,863 0.7748 3,545,543 1.8744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143,099 97.3427 4,528,606 2.3939 498,200 0.2634

5、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092,899 97.3161 1,657,463 0.8761 3,419,543 1.8078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060,199 97.2988 4,975,506 2.6301 134,200 0.071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054,899 97.2960 4,973,106 2.6289 141,900 0.075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2025年度拟向各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和公司为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059,699 97.2986 1,590,963 0.8410 3,519,243 1.8604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178,257,08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5,835,815 53.4766 1,657,463 15.1882 3,419,543 31.3352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3,518,122 78.7988 805,963 18.0519 140,600 3.1493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2,317,693 35.9436 851,500 13.2053 3,278,943 50.8511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5,835,815 53.4766 1,657,463 15.1882 3,419,543 31.3352

6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

事薪酬的议案

5,803,115 53.1770 4,975,506 45.5932 134,200 1.2298

7

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

事薪酬的议案

5,797,815 53.1284 4,973,106 45.5712 141,900 1.3004

8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

司2025年度拟向各银

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和公司为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5,802,615 53.1724 1,590,963 14.5788 3,519,243 32.248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均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有

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通过，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均获有效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毛文斌、陶闰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